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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鼓勵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同仁踴躍參與105年選務

工作及教師參加選務工作講習公假期間所遺課務代課鐘點

費核支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104年9月1日第1851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

事項及104年9月10日府授民治字第104327085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本局前以104年9月3日北市教人字第10438970400號函

重申公立學校教師擔任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、主任監察員

及管理員者，於投票日前一日至公所點領選舉票及布置投

票所期間，應准予公假登記並核支該公假所遺課務之鐘點

費計達。

三、?前開來函略以，「第14任總統、副總統及第9屆立法委員

選舉」投票日訂於105年1月16日（星期六）辦理，本次選

舉本市計設置1,548處投開票所，約需1萬900餘名公教人

員投入。次查近年來歷次中央及地方性選舉，本局所屬公

立各級學校約3,100人參與，且學校教職員人數眾多，向來

對選務工作積極配合，爰請貴校鼓勵同仁踴躍參與，俾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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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務工作之推行。

四、本市公立學校教師經學校推薦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者，

於參與選務工作講習期間准予公假登記及核支該公假所遺

課務之鐘點費。

五、為利掌握所屬同仁參與本次選務工作情形，本局後續將以

調查表統計參與人數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2015-09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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